
 

 1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2-038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提升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资金收益

水平，根据公司“以股权投资为补充”的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

使用 5,000 万元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玖康创投基金”）份额，专项投资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合新”）。 

2、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公

司经营层办理认购玖康创投基金份额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所有合作

协议等。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

有参与合伙企业的投资，亦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1、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 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大厦 A

栋 17 楼(集群注册) 

法定代表人 彭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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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P9ERF95 

股权结构 彭立中持股 50.5%，杨煦曦持股 49.5%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

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 

登记机关 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备注：以上信息源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2、履行备案情况说明 

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玖玥泉”）已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编号P1068364）。 

3、其他情况说明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玖玥泉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有限合伙人 

序号 有限合伙人名称 证件名称及号码 

1 孔德群 152127******300322 

2 杨煦曦 430202******230030 

3 薛豫湘 430105******122527 

4 胡国安 432326******214833 

5 谭爱文 430124******117549 

6 刘术清 430424******031013 

7 肖勇锋 430424******095215 

8 李国强 430304******112076 

9 李毅军 430403******141054 

10 李继前 332528******124016 

11 戴平 622923******020015 

12 杨大熊 430211******05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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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莫蓉 511181******200028 

14 储婷婷 110108******103441 

15 湖南伍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30104MA4TC1FQ7G 

16 湖南玖康壹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30100MA4Q72TQ9N 

17 湖南北证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30111MA7D7PLNXC 

18 湖南江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1430000MA4L14R44D 

备注：上述有限合伙人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确定的成员。上述有限合伙人均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玖玥泉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拟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基本信息 

合伙企业名称 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7H6WRR8D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2 年 01 月 28 日 

主要经营场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 号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 层 204-221 房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期限 2022 年 01 月 28 日-2027 年 01 月 27 日 

登记机关 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备注：以上信息源自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二）其他情况 

1、基金名称：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规模：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8,180 万元（暂定），由全体合伙

人缴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确定的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1 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60 

2 湖南伍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10 

3 湖南玖康壹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300 

4 湖南江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 

5 湖南北证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100 

6 李国强 有限合伙人 100 

7 谭爱文 有限合伙人 100 

8 李毅军 有限合伙人 100 

9 薛豫湘 有限合伙人 100 

10 孔德群 有限合伙人 300 

11 肖勇锋 有限合伙人 100 

12 李继前 有限合伙人 200 

13 胡国安 有限合伙人 100 

14 刘术清 有限合伙人 100 

15 杨煦曦 有限合伙人 10 

16 戴平 有限合伙人 200 

17 杨大熊 有限合伙人 100 

18 莫蓉 有限合伙人 100 

19 储婷婷 有限合伙人 100 

20 其他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500 

备注：该基金仍在募集中，募集金额以最终实际认缴为准。 

4、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均应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5、存续期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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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刘喜荣 506.2207 13.2166% 

2 冯战胜 28.3507 0.7402% 

3 李军民 86.2290 2.2513% 

4 欧阳支 9.4502 0.2467% 

5 蒙燕 7.8671 0.2054% 

6 符杰 7.8671 0.2054% 

7 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92.2630 15.4630% 

8 湖南晟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8.5096 1.7887% 

9 湖南晟健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827 1.3494% 

10 常德沅澧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8.2816 8.0487% 

11 津市嘉山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88.4615 7.5313% 

12 
中金（常德）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0.1923 3.1380% 

13 
常德津鑫二号医疗器械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144.2307 3.7656% 

1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80.7692 12.5521% 

15 朱国良 480.7692 12.5521% 

16 李一青 120.1923 3.1380% 

17 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8.0770 1.2552% 

18 深圳宏典盛世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2307 3.7656% 

19 
海南上善弘仁私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4.0384 0.6276% 

20 丽江晟创制药有限公司 192.3076 5.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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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丽招 120.1923 3.1380% 

合计 3,830.1829 100.00% 

3、关联关系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其他说明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新合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0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632.84 149,371.82 

负债总额 89,154.79 87,025.25 

净资产 64,478.05 62,346.57 

项目 2022 年 01-03 月 2021 年 01-12 月 

营业收入 22,014.76 83,029.09 

净利润 2,087.32 4,358.11 

（三）主营业务情况 

主要从事甾体激素类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业务，根据产

品用途可分为皮质激素和性激素两大类，主要产品系列包括氢化可的松系列、地

塞米松系列、泼尼松龙系列、倍他米松系列、18-甲基孕激素系列、19-去甲孕激

素系列、雌激素系列、以及相关的兽药激素系列等中间体及原料药。 

六、拟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1、合伙企业的基本信息 

（1）合伙名称 

本合伙企业名称为：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 

本合伙企业的经营场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 188 号

湘江基金小镇 2#栋 2 层 204-221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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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4）合伙期限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 5年，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算，经全体合伙人协

商一致最多可延长 2 年。 

存续期限届满前 20 个工作日内，根据经营需要，经合伙人大会决议通过后，

可以延长本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 

2、合伙人 

（1）合伙人数 

本合伙企业合伙人共【21】名，其中普通合伙人【1】名，有限合伙人【20】

名。 

（2）普通合伙人 

①普通合伙人对于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②本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对于本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3、合伙人的出资方式、数额、出资比例和缴付期限 

（1）出资金额、出资方式及缴付期限 

本合伙企业的全体合伙人承诺总出资金额为人民币（CNY）大写：【捌仟壹佰

捌拾】万元整，小写：￥【8,180】万元整。  

普通合伙人--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160 万元，

总认缴出资 160 万元，占出资额的 1.956%；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 8,020

万元整，占出资额的 98.044%。出资期限为：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 

（2）缴付期限 

①首期实缴出资不低于壹仟万元（￥1,000 万元），5年内完成实缴出资，出

资期限具体以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各合伙人发出书面缴付通知为准。 

②缴付方式: 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在付款日之前将相

应出资款足额缴付至缴付出资通知书指定的账户。 

4、执行事务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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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本合伙企业的权力执行机构，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对合伙

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并接受其他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的监督。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相关职权由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其委派的代表行使。 

5、投资决策委员会 

（1）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序，控制投资风险，在本合伙企业成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本合伙企业投

资决策。投资决策委员会设 5 名成员,其中普通合伙人推荐 5名。 

（2）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审议事项如下： 

①决定本合伙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 

②在确保本合伙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决定闲置资金的投资和管理； 

③决定上述闲置资金所投资项目的退出； 

④由合伙人大会授予的其他权利。 

（3）投资决策委员会所议事项须过半数委员表决通过。 

6、管理方式 

（1）管理人 

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2）管理费 

普通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提供管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各方同意本合伙企业

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以其在监管机构处的监管账户中的资金向普通合伙

人支付管理费： 

①作为管理人对有限合伙提供募集资金服务的对价，认购人同意按其对本基

金的认缴出资总额的合计金额的【0】%承担认购费。      

②作为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提供管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全体合伙人

同意按其对本基金的实缴出资总额的【2】%/年承担管理费，并于资金实缴到位

前预付三年管理费。 

7、托管事项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对本基金免于托管，但应委托银行监管本基金银行账

户。 

8、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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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范围 

本企业投资范围为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军工、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优秀企

业的股权或股份，及为进行现金管理而投资的货币基金及理财产品投资等。 

（2）投资限制 

①本有限合伙企业不得主动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不得从事抵押、

担保业务； 

②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进行资金拆借； 

③发放贷款； 

④进行赞助和捐赠； 

⑤从事和进行令其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⑥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其它业务； 

⑦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房地产（包括购买自用房地产）等业务。 

（3）投资决策程序 

①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召集，投资决策委员会以投票

方式对投资项目进行表决，出具审核意见。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

对基金的事项作出决议； 

②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决议应取得 3 位以上（含 3

位）委员通过； 

③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负责召集和主持；执行事务合伙人

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④投资决策委员会对上述事项作出决议后，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执行该决

议。 

9、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和优惠措施 

（1）收益分配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有限合伙企业产生可分配投资收益时，按如下收益

分配原则进行分配：支付完合伙企业应付费用后，先分配全体合伙人的实际投资

本金；如有剩余，则普通合伙人提取【20】%的收益分成后，按全体合伙人的实

际出资比例分配剩余收益。 

（2）亏损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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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企业产生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投资份额

比例承担、分担，不足部分由普通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10、违约责任 

（1）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

责任。 

（2）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

担违约责任。如属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

任。 

（3）有限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①有限合伙人未经授权以本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给本合伙企业或

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②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如违

反本协议约定参与经营管理的，应与普通合伙人就参与事项一起对合伙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 

（4）普通合伙人的违约责任 

①如普通合伙人未按时足额交付出资，应按本协议有关条款约定承担违约责

任。由此导致合伙企业设立失败的，应向其他合伙人承担包括设立费用在内的赔

偿责任。 

②普通合伙人具有其他严重违反本协议行为，或因重大过失，或因违反法律

规定，导致合伙企业损失的，应对其他合伙人或合伙企业承担赔偿责任。 

（二）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托管协议书 

鉴于： 

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为湖南

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或简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不委

托金融机构托管，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自行管理。 

现全体合伙人就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不委托金

融机构托管及基金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开立、会计核算、资金清算、资产估值、资

产保管、交易监督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全体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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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之相关规定订立本协议。 

1、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1）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①根据本协议之规定，行使对基金财产的保管权和监督权； 

②对基金财产运作和基金利益的计算、分配情况行使监督权，发现基金的运

作违反本协议其他规定，及时以书面等形式通知有限合伙人，监督并协助改正有

关投资运作和基金利益的计算、分配； 

③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权利。 

（2）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①保管基金财产及基金财产投资运用产生的相关文件资料； 

②将基金财产与自有资产及其保管的其他基金资产严格分开，单独建账，分

别核算； 

③负责办理募集资金监管账户项下募集资金往来； 

④定期核对基金会计账务； 

⑤向基金提交保管报告。 

（3）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①根据本协议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划拨； 

②根据本协议和基金文件的规定复核基金管理人对基金的计算和分配情况。 

（4）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①根据本协议约定及时缴纳出资； 

②法律、法规规定的及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 

2、基金财产保管 

（1）基金财产 

基金财产是指基金管理人保管的募集资金以及基金存续期间及清算期内对

募集资金进行管理、运用、处分所得的并存放于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现金资产。 

（2）募集资金的交付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基金所募集资金缴付之日将实缴资金划至基金管理

人指定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应列明全体合伙人交付的资金金额和相

关文件资料，基金管理人确认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余额，并在金额无误后加盖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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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后以传真方式发送至全体合伙人，视为基金募集资金交付完成。 

3、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1）基金管理人为基金开立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2）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仅限于基金使用和满足开展基金业务的需要，该账

户不得透支、不得提现、不得通兑。 

4、募集资金监管账户的资金划拨 

（1）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资金的用途 

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资金用于对外投资、向各合伙人划拨基金份额利益并在终

止清算后向合伙人分配基金财产、按照基金文件的约定支付管理费用及本协议规

定的其他用途。 

（2）支付基金份额利益 

基金份额利益的分配原则：按照基金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分配。核算

日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基金管理人根据本条款及合伙协议的相关规定，将各合伙

人利益从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支付至各合伙人的银行账户。 

5、监督职责 

（1）募集资金监管账户资金投资范围的监督 

基金存续期间闲置的资金不得进行基金文件约定形式以外的投资。 

（2）基金利益的计算及分配情况的监督 

基金利益是指基金在财产管理、运用或处分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收入，扣除了

所有应由基金财产承担的费用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根据合伙文件的规定制定基金利益分配方案，有限合伙人根据合

伙文件的规定对基金管理人提供基金利益分配方案进行复核。基金管理人支付基

金利益时应根据经有限合伙人确认的文件进行划付。 

6、会计核算和复核 

（1）主会计人 

基金会计核算由普通合伙承担，由有限合伙人负责复核基金管理人编制的各

项财务报表、基金利益分配方案。 

（2）独立核算 

基金管理人应当为基金设立独立的账户，建立独立的账簿，与各合伙人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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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业务实行严格的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资金划

拨、账册记录等方面具有实质的独立性。 

（3）基金财产价值核算 

基金管理人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商定基金的会计核算标准，并按照统一

标准进行会计核算。 

7、基金的终止与清算 

（1）基金终止 

发生基金合同约定终止的情形时，基金终止。 

若基金非因基金期限届满而终止，基金管理人应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通知全

体合伙人，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基金利益分配方案的复核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终止（包括提前终止）后十个工作日内将编制好的基金利

益分配方案提交全体合伙人复核。 

（3）基金终止清算划款 

有限合伙对基金利益分配方案复核无误后，基金终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应承

担的费用支付、基金利益分配均由基金管理人划付。有限合伙人应在收到基金管

理人提供的基金利益分配方案当日后的 1 个工作日内对基金利益分配方案复核

完毕，如复核有出入，应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要求基金管理人重新修改基金计

划利益分配方案；如复核无误，由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分配款项划入各合伙人指定

的账户。 

8、本协议生效条件 

（1）全体合伙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2）基金成立并生效。 

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时，本协议生效。本协议生效日为上述两个条件中后

发生的日期。 

（三）湖南玖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 

甲方：湖南玖玥泉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合伙协议》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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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伙协议》第 3.1.1 条、3.2.2 条、9.3 条之规定，乙方认缴出资 5,000

万元；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缴付出资通知的要求,在付款日之前将相应出资款足

额缴付至缴付出资通知书指定的账户；作为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提供管理

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全体合伙人同意按其对本基金的实缴出资总额的【2】%/年

承担管理费，并于资金实缴到位前预付三年管理费。 

现各方同意： 

（1）乙方作为有限合伙人，实际投资金额为【5,000】万元，不包括应提取

的合伙企业管理费，专项投资于湖南新合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甲方同意，在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中增加一名乙方指定人员为投资决

策委员，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余四人由甲方直接推荐；其投票规

则为过半通过决议。在违反本协议的约定情况下，乙方推荐的投资决策委员有权

行使一票否决。 

2、协议变更效力及违约责任 

（1）本补充协议与《合伙协议》《无托管协议书》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

协议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以《合伙协议》《无托管协议书》约

定为准。 

（2）甲方应当确保①甲方；②执行事务合伙人（甲方）的关键人士、管理

团队、雇员；及③执行事务合伙人（甲方）聘请的代理人、顾问等按照本补充协

议的约定履行义务。否则，甲方应当赔偿乙方由此所受损失。 

3、其他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七、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参与认购玖康创投基金份额专项投资新合新，符合公司“以股权投

资为补充”的发展战略，与公司拓展医养健康产业形成协同效应。借助基金管理

人玖玥泉投资团队较为丰富的产业投资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资金收益水

平。 

2、本次认购投资基金份额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目前公司现金流充

足，本次投资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

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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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宏观政策、行业周期、投资标

的经营管理等多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按照信

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06 月 20 日 


